
工程量清单编制说明

	工程名称：大新十号地旁口袋公园建设项目
工程概况： 

本工程位于南京市顶山街道大新十号地旁，主要内容为：室外景观工程、给排水工程、景观照明工程、绿化工程、监控工程等。
二、工程范围：本次招标范围详见工程量清单及招标文件等相关内容。

三、编制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50500-2013）、《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算规范》（GB50854-2013）、《通用安装工程工程量计算规范》（GB50856-2013），与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配套的工程量计算规范。
建设工程计价采用一般计税方法（详见苏建函价【2019】178号、苏建函价【2018】298号、苏建价【2016】154号文）及2014年《江苏省建设工程费用定额》有关规定。
四、工程质量要求：合格。

五、暂列金额：具体详工程量清单。 

六、专业工程暂估价：具体详工程量清单。

七、编制说明：

工程量清单中的分部分项项目特征的文字描述对具体做法是有局限的，投标人应基于满足项目特征描述、设计图纸、规范标准、行业(企业)规定等诸方面要求的前提下合理确定投标报价。

所有材料运输等费用，投标人综合考虑在投标报价中。

绿化工程中苗木养护为二级养护，养护期两年。

挖基坑、基槽回填后，剩余土方在现场进行消化，无需外运。

绿化工程中部分苗木可由招标人自行采购，后期此项费用结算时予以扣除，按实结算。

监控设备需接入招标人现有管理平台，具备远程观看功能,满足招标人需求。

大型机械进出场在绿化工程综合考虑。

八、其他说明

1、所有砼和砂浆必须采用预拌砼和预拌砂浆。

2、投标单位于投标前应勘察现场，分析施工条件、交通组织（水、电、路、垃圾堆放、施工便道的修建等）是否满足施工要求，临水、临电由发包人实施，接入点表后施工、材料等费用包含在投标报价中，结算时不另行增加。

3、投标人可根据自身施工需要进行措施费的增加，费用包含在工程总价中，后期不得以措施项目不全为由增加措施费用。

4、对于工程量清单中的“项目特征”，只是招标人对该部分项目特征的概述，而非是工程特征的全部描述，计价时必须按相关国家规范的要求，同时应包括施工损耗及规范规定的富余数量的费用。

5、工程量清单中“项目特征”未说明或说明不全的，投标人按设计图纸及施工规范要求报价。承包人在报价时应充分考虑“工程内容”而产生的费用，列入相应报价中。

6、单价措施费清单中，所有清单按“项”列的,由施工单位根据项目特征结合施工组织方案自行报价，结算时该项总价固定不调整。

    7、进场前施工单位负责人应与建设单位项目负责人对接需实施的施工工程范围及界面，不得擅自施工，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8、中标人有义务配合招标人做好相关单位的协调工作。

9、请投标人结合本工程特点、现场施工环境、政府政策等一切因素，在投标报价中综合考虑。
10、施工中，发包人可根据需要进行材料或做法的变更，承包人应配合，变更项目价格按照双方协商确定。

11、设备安装完成，由施工方进行调试，移交后需提供技术熟练、称职的技术人员到施工场地为买方提供技术服务和人员培训，相关费用包含在综合报价中，结算时不另增加。

12、投标人应充分考虑施工现场总平面布局的设置，考虑加工区、材料堆放等合理安排，必须满足城市市容管理及环保部门的验收，以上所涉及的所有费用，投标人需考虑在投标报价内，结算不调整。

    13、监控设备品牌推荐：海康威视、大华、小米。清单说明中包含有采购人推荐品牌的，供应商中标后应使用采购人推荐品牌。若供应商拟采用采购人推荐品牌之外的其它品牌，应确保其质量标准相当于或优于采购人推荐品牌，并在供应商提出问题截止时间前向采购人出具相关能够证明其相当于或优于推荐品牌的相关书面材料（所选品牌设备的技术参数、检测报告及原厂授权证明，确保其兼容性、稳定性满足本项目要求）。经采购人审查认为合理并同意增加推荐品牌的，方可在响应文件中使用。
（以下无正文）




